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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导言 

 

1. 在第七十届和第七十一届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关于早期驳回（仲裁庭驳

回缺乏理据的申请和答辩的工具）和关于初步裁定（允许一方当事人请求仲裁

庭不经过每一程序步骤而就一个或多个法律或事实问题或要点作出裁定的工

具）的条文草案，以便可列入《贸易法委员会快速仲裁规则》（A/CN.9/969，第

20 和 21 段；A/CN.9/1003，第 82-87 段；A/CN.9/1010，第 122-129 段）。 

2. 工作组的审议以含有此类工具明文规定的机构规则为基础，例如： 

‒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程序规则》（《仲裁

规则》）第 41(5)条——初步异议； 

‒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6 年仲裁规则》，第 29 条——早期驳回申请

和抗辩； 

‒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学会《2017 年仲裁规则》，第 39 条——简易程

序；以及 

‒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实施的《2018 年仲裁规则》，第 43 条——早期裁定

程序。 

3. 会上发表了广泛的意见（A/CN.9/969，第 20 和 116 段；A/CN.9/1003，第

83-85 段；A/CN.9/1010，第 123-125 段），包括如下： 

‒ 这样的操作程序工具可以提高仲裁程序的整体效率； 

‒ 虽然使用这些工具属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17(1)条规定的仲

裁庭固有权力范围，但明确规定这些工具可更加方便仲裁庭使用这些

工具，并可阻止当事人提出无意义的请求； 

‒ 仲裁机构在其机构规则中列入了此类规定，这些机构证实，这些工具

正在实践中得到使用； 

‒ 使用这类工具可能会引起正当程序方面的关切（例如，在没有明确规

定作为规则并获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并可能在强制执行阶段造成

复杂情况； 

‒ 使用这类工具可能更适合在投资仲裁的情况下，因为提出的仲裁申请

是以投资条约为依据的; 

‒ 这类工具的使用不一定局限于快速程序，而是也可用于非快速程序，

因为其目的是在程序的早期阶段驳回申请或答辩，而不是加速程序； 

‒ 虽然在某些法域是常见做法，但在其他法域，当事人和仲裁员可能不

太熟悉这种工具； 

‒ 规定早期驳回和初步裁定的规则应加以合并，以避免重叠；以及 

‒ 此类工具可能会被当事人滥用，也可能导致拖延，而规则中的适当时

限可以解决这些关切。 

http://undocs.org/A/CN.9/969
http://undocs.org/A/CN.9/1003
http://undocs.org/A/CN.9/1010
http://undocs.org/A/CN.9/969
http://undocs.org/A/CN.9/1003
http://undocs.org/A/CN.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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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组第七十三届会议（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纽约）决定不在《贸

易法委员会快速仲裁规则》中列入关于早期驳回或初步裁定的条文规定

（A/CN.9/1049，第 59 段）。这是基于工作组以前的审议情况，以及考虑到关于

这一规则是否应列入《快速仲裁规则》存在意见分歧。作为替代，据认为，这

种规定的适当摆放位置应是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中。 

5. 考虑到工作组内表示支持向仲裁庭提供工具驳回缺乏理据的申请和答辩并

作出初步裁定，因此工作组决定建议委员会授权其在下届会议上审议和拟订一

则条文草案以便可列入《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6. 委员会在 2021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了工作组的建议。有些与会者表示

关切，指出不同法域的做法不同，这种工具更常用于投资仲裁的情形。经讨论

后，委员会请第二工作组在其第七十四届会议上讨论早期驳回的专题，并在

2022 年向委员会提交其讨论结果。1 

 

 B. 关于实体问题抗辩和初步裁定的条文草案 

 

7. 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实体问题抗辩和初步裁定的如下表述： 

X 条文草案（关于实体问题抗辩和初步裁定） 

1. 一方当事人可提出抗辩，申明： 

 (a) 某一申请或答辩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b) 某一申请或答辩的基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显然没有依据； 

 (c) 某一证据不可采信； 

 (d) 即使某一申请或答辩的基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被假定是正确的，也

不能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裁决； 

 (e) …… 

2. 一方当事人应尽快提出抗辩，不得迟于相关申请/答辩、法律问题或事实

问题或证据提交后 30 天。仲裁庭认为延迟有正当理由的，可接纳延后提出的

抗辩。 

3. 提出抗辩的一方当事人应尽可能准确地说明该项抗辩的基础事实和法律依

据，并证明在考虑到整个案情时，就该项抗辩作出裁定将可加快程序。 

4. 在邀请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后，仲裁庭应在该项抗辩提出之日后[15]天内

决定其是否将作为初步问题就该项抗辩作出裁定。 

5. 仲裁庭应在该项抗辩提出之日后[30]天内就该项抗辩作出裁定。在特殊情

况下，仲裁庭可以延长这一期限。 

6. 仲裁庭就抗辩作出的裁定不应影响一方当事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就申请或

答辩缺乏法律依据提出异议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6/17），正在编写中。 

http://undocs.org/A/CN.9/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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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组似宜首先审议是否应进一步拟定 X 条文草案，以便可能列入《贸易

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作为另一种选择，工作组不妨也可考虑指导文件是否将达

到类似的功用，就《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分别关于承认仲裁庭对进行程序

的广泛酌处权的第 17(1)条和关于在不同时间就不同问题作出单独裁决的广泛酌

处权的第 34(1)条加以说明，指出这两款将允许仲裁庭早期驳回或作出初步裁

定。指导案文将以条文草案的内容为基础，旨在就可遵循的操作程序提供更多

的深入见解。可以注意到，国际商会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其《对当事人和仲

裁庭根据国际商会 2021年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程序的指引》（2021年 1月 1日）中

提供了指导，指明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 22 条的广泛范围内可以如何处理

请求迅速确定明显无理据的申请或抗辩。2 

9. X 条文草案的标题“关于实体问题抗辩和初步裁定”，参照了《贸易法委员

会仲裁规则》第 23条的标题“对仲裁庭管辖权的抗辩”。工作组似宜审议标题适

当与否和可能的备选措词。在这方面，工作组似宜审议 X 条文草案与《贸易法

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23 条之间的相互作用。 

10. X 条文草案第 1 款列出了当事人可提出的抗辩类别。工作组似宜进一步拟

定这一清单。关于将适用的标准，据认为，“显然没有依据”这一标准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基础（A/CN.9/1010，第 127 段）。 

11. 第 2 款对当事人能否提出抗辩规定了期限。第 3 款要求提出抗辩的一方提

供理由证明抗辩是正当的。这将解决对于当事人可能滥用这种工具从而造成拖

延的关切（A/CN.9/1010，第 124 段）。 

12. 第 4 款和第 5 款规定了一种两阶段程序，仲裁庭先决定是否审议抗辩，然

后就实体问题作出裁定。这两款各包括一个期限，仲裁庭需要在期限内（就操

作程序以及就抗辩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定。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应将两阶段

过程合并为单一阶段并规定单一时限。 

 

__________________ 

 2  查阅网址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note-parties-arbitral-tribunals-conduct-arbitration/( 见第

109-114 段)。 

http://undocs.org/A/CN.9/1010
http://undocs.org/A/CN.9/1010

